铜经信发〔2023〕53号

重庆市铜梁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关于转发市经信委《2023年全市经信系统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镇街经发办、有关部门、有关企业：

现将市经信委《2023年全市经信系统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方案》转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遵照落实。

特此通知

附件：市经信委《2023年全市经信系统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方案》

（此页无正文）
重庆市铜梁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023年12月11日   

（此件主动公开）

（联系人：蒋德银；联系电话：45684701）

附件

2023年全市经信系统今冬明春火灾防控

工作方案
根据《关于印发全市今冬明春消防安全防范工作方案的通知》（渝防发〔2023〕3号）和《重庆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深刻汲取山西吕梁市“11·16”永聚煤矿办公楼火灾事故教训扎实开展主题教育火灾防控“除险清患”专项整治“回头看”的通知》（渝安办〔2023〕109号）等要求，经研究，决定从即日起至2024年3月，在全市经信系统集中开展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现制订如下工作方案。

一、组织领导

成立市经济信息委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委党组书记、主任蓝庆华任组长，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吴涛任副组长，委应急处、燃气处、油气处、规划投资处、园区处、汽车处、消费品处、无管局、电力处、教培处等为成员单位。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委应急处，负责此项工作的牵头、安排和统筹协调。

各区县经信部门、有关单位也要成立相应工作领导小组，拟制工作方案。

二、工作目标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山西吕梁市“11·16”永聚煤矿办公楼火灾事故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发展和安全，把“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落到实处，以“除险清患”为工作导向，坚定“遏重大、降较大、减总量”总体目标，聚焦燃气、油气、民爆（生产、销售环节）、电动汽车换电/充电设施建设及运营等重点领域，紧盯全国和市“两会”等重大活动及元旦、春节、元宵等重要时段，扎实做好岁末年初消防安全防范工作，坚决遏制全市经信系统安全监管行业发生较大以上及有影响的火灾事故发生。

三、重点任务

（一）落实重点行业（领域）重要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要求。各区县经信部门、委属有关单位、有关处室要按要求深化开展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除险清患”专项行动，对高层建筑用电用气进行重点排查整治。结合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行动，以委属学校、燃气、油气、民爆（生产、销售环节）、电动汽车换电/充电设施建设及运营，以及职责范围内核准的工业企业新建、技改、扩建建设项目等行业（领域）为重点，对经营场所及厂房库房的消防设施、“生命通道”进行排查，集中整治违规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饰装修、占堵疏散通道、锁闭安全出口等问题。按照“三管三必须”和“谁主管谁牵头、谁为主谁牵头、谁靠近谁牵头”原则，全面排查电焊等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作业情况，严格落实动火动焊审批和现场监护措施。切实做好全国和市“两会”等重大活动及元旦、春节、元宵等重要时段消防安全防范工作。
（二）举一反三强化高风险场所监管。

深刻汲取山西吕梁市“11·16”永聚煤矿办公楼火灾事故教训，各有关单位要对办公楼、浴室、食堂、宿舍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自查自改，重点排查电气线路、燃气管道、消防设施、疏散通道、安全管理、应急预案和用火、用电、用气等情况，推动单位提升自主管理能力，各区县经济信息部门、有关处室要加强抽查指导。

（三）抓实燃气消防安全专项整治。

发挥各级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班作用，组织有关部门建立信息共享等机制，采取部门联查、基层排查、专家检查、“双随机”抽查等形式，深入开展燃气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重点整治有关企业堵塞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违规用火用电用气、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障碍物等问题。督促企业开展风险隐患“自知、自查、自改”，建立问题清单、落实闭环管理。组织燃气经营、充装企业，入户开展燃气安全检查提示。

（四）加强消防安全宣传警示。

围绕“预防为主、生命至上”主题，积极开展消防宣传月活动。持续开展消防宣传进企业、进学校、进家庭工作，不断提升公众火灾风险防范意识。要利用门户网站、宣传橱窗、楼宇电视等开展消防宣传，教育引导群众掌握安全用火用电用气常识和火灾自救逃生知识。开展典型火灾案例警示教育活动，剖析起火原因、解读事故教训，警示企业、教育公众。

（五）做好消防应急准备。

及时掌握风险信息，通过微信、手机短信平台等渠道加强对相关单位监测预警和风险提示，及时掌握突发性事件发生时所需重要应急物品需求情况，有针对性加强消防应急演练，做好火灾防控准备工作。

（六）加强应急值守。

进一步强化落实系统24小时值班制和领导带班制，要求委内民爆、油气、燃气、电动汽车换电/充电设施建设及运营等行业（领域）处室负责人随时掌握消防安全信息，收集情况报告，随时待命应急。督促民爆、燃气、油气、电动汽车换电/充电等企业加强与各区县经信部门的联系，保持信息畅通，对于突发事件及时处置并向本级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报告，切实做好信息报送和应急值守工作，确保不发生火灾事故。   
四、工作步骤 

（一）部署发动阶段（2023年11月30日前）。

各区县经信部门、委属有关单位，要分别制发方案、明确职责、细化措施，广泛发动、部署到位。

（二）组织实施阶段（2023年12月1日至2024年3月25日）。

各有关单位要对照工作方案开展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加大消防安全检查和消防宣传教育力度，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各项责任措施落实。

（三）总结验收阶段（2024年3月26日至2024年3月31日）。

各有关单位要总结经验做法，固化工作成效，健全完善火灾防控工作机制。

五、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

冬春季节历来是火灾事故高发期，各区县经信部门、委属有关单位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加强调度指挥，层层传导压力，逐级压实责任。
（二）精心组织，狠抓落实。

既要认真抓好方案明确的“重点任务”，还要结合辖区、行业和单位实际，做好“自选动作”，明确时间节点，分析研判安全形势，及时安排部署，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三）统筹结合，确保成效。

要将冬春火灾防控工作与推进2023年度重点工作以及国务院安全、消防考核巡查工作结合起来，全面盘点和梳理各项重点任务进展情况，严格把握时间节点，倒排工期、集中攻坚，全力确保年度任务如期完成。

重庆市铜梁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12月11日印发



